








(四) 学校审

④《贵州省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申请表》 一 式

一份；( 自行在学校网上办事大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模块上打 印后加盖公章)

⑤ 《贵州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 》 (见附件 3)

一式一份；

⑥参加 公益劳动工时证明材料；

⑦贵州商学院 2023-2024 学年国家助学金发放清单(见附件

4)一 式一 份；

⑧各二级学院国家助学金评审报告。

查

由学校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组织学校国家助学金评审委员会

按照公开 、 公平、 公正、 择优的原则对各二级学院上报的国家助

学金学生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实行等额评审。确定审定合格的国

家助学金拟申报名单由大学生资助中心在校内公示5个工作日，

公示无异议后，根据上报省资助管理办公室备案的学生名单和省

财政拨付的资助资金统一造册报财务处，由财务处及时将资助 资

金按规定发放到受助学生的银行卡中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(一)凡本年度获国家助学金的同学在本年度内有违反国家

宪法、法律或学院各项规章制度的行为，学院将一律停发所获国

家助学金。

(二)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必须将以下资料与相关资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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